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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提高本科人才教学质量，保证优质教学教育资源，强化实践教

学环节，依据我系目前实际情况，特对本科课程教学安排和室内实习

工作量的计算办法作如下说明： 

一、开新课程：对现行培养方案中没有而需要开设的课程，由教

师提出申请，对拟开课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充分说明，并同时提

交课程的总体设计和教学大纲，由系上组织相关专家进行论证。论证

通过后，由申请教师按照专家所提意见和建议，修改教学大纲、准备

课程 PPT，由所属教研室组织进行开课试讲。 

二、新开课程：对首次承担课程教学任务的教师（含完成听课任

务拟申请代课的青年教师），应由本人提出申请，由教研室组织全体

教师对教师的授课能力、课程教学大纲内容、教课技巧等方面进行全

面审核并提出整改意见。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授课环节。 

三、同一专业的同一门课由两位教师提出申请时，可依据自愿原

则采用以下几种方式：主、辅讲教师方式；挂牌选课方式；分班独立

完成（限原合班授课课程）；两人合代方式。具体采用何种方式，在

授课教师确定前由教师向系上提出申请，经批准后执行。 



“主辅讲教师制”及“挂牌选课制”具体实施细则参考《地质学

系本科教学挂牌选课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（2016 年 2 月 23 日）》和《地

质学系本科教学实行主、辅讲教师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见附件），

依据教师反馈意见修改后执行。分班独立授课时，应使用同一教学大

纲和同一试卷考核，密封随机阅卷，按计划学时核算课时和课时津贴。

若为两人共同完成一门课，按各自实际讲课课时计算和发放课时津贴。 

四、室内实习教学工作量计算办法： 

（一）针对进行单独考试的地质标本和薄片鉴定类室内实习课程： 

1.计划实习课学时1.5 倍。 

2.存在分组实习时： 

第一组：计划实习课学时1.5 倍； 

重复组：计划实习课学时 0.9 倍。 

     （二）非标本和薄片鉴定类其他实习（实验）课时，按照原办

法执行。 

 

附件： 《地质学系本科教学主辅讲教师制试行办法（征求 

意见稿）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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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第一条 为确保我系本科生培养质量，发挥老教师的传

帮带作用和落实教学团队建设，充分考虑本系实际，特制订

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主辅讲教师制主要在主干课程和特色课程中推

行。实行主辅讲教师制的课程，需由两位带课教师在开课的

前一学期提出申请，经审核批准后实行。主讲教师原则上由

具有教授/副教授职称且经教学评估、学生评教及督导评估

等方式公认的优秀授课教师担任，辅讲教师应具备授课资格。 

第三条 实行主辅讲制度的课程，主讲教师和辅讲教师

都应全程参与教学过程，其中，主讲教师肩负培养指导辅讲

教师义务，首次授课的教学课时不应低于总学时的 60%，后

续可根据实际教学效果减少。执行主辅讲的每对教师实行主

辅讲制原则上不超过三个轮次。 

第四条 实行主辅讲制度课程的课时计算和课时津贴：

如主、辅讲教师按要求全程参与教学，并达到教学要求且评

教结果良好，主讲教师教学考核工作量按照实际讲课学时+

实际听课学时计算，课时津贴按照实际讲课学时+实际听课

学时×50%核算发放；辅讲教师教学考核工作量按照实际讲

课学时+实际听课学时计算，课时津贴按照实际讲课学时核



算发放。 

第五条 主讲和辅讲教师都需填写听课记录表，对到课

率低于 90%的辅讲教师，停止其辅讲教师资格。 

    本办法经系党政联席会通过后，自 2017 年 2 月开始执

行。

 


